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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

致：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（供应商名称） ，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_____________），就参与贵单位组织的 “保障性住房物业管理服务” 项目的聘请活动，郑重声明如下：
我方在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（自 2023 年 4 月 1日起至本项目报名截止之日）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（指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十九条规定的标准，即罚款数额达到10万元人民币以上）等重大违法记录。
我方在近期（或近三年内）的物业服务活动中，没有出现重大安全责任事故、群体性事件等重大不良服务记录，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（黑名单）。
我方目前未被“信用中国”网站、中国政府采购网等渠道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
我方承诺，本声明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我方深知，如作出虚假声明，一经查实，将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后果，包括但不限于：采购人有权取消我方的报名、入围、中标资格；如已成交，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，并追究我方的违约责任；我方的行为将被纳入政府采购不良行为记录名单。
特此声明。

声明单位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盖单位公章）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日期：_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
